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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實施作業要點 
 

111年6月2日本校第488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14年3月26日本校第547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 為提升本校辦理產學合作計畫之行政效率，特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

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各單位運用師資、人力與設備接受科技部以外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

術研究機構等所委託辦理之各種學術研究、實務研發、政策輔導、課程培訓相關等計畫

案，適用本點之規定辦理。 

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從其規定辦理。 

三、本要點主持人職責說明如下： 

(一) 計畫主持人：指本校專任教師、專業技術人員、專案教學人員及編制內研究人員承

接前點第一項計畫案之主要者。 

(二)共/協同主持人及計畫相關人員：指協助前款計畫主持人者，但不以本校人員為限。 

四、本校產學合作計畫由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協助辦理。 
計畫主持人委託執行產學合作計畫，應備妥計畫申請表(另訂之)、合約書、經費明細表

或其他相關資料，會辦研發處錄案存查。 
五、產學合作雙方簽訂合作契約(以下簡稱合約書)時，應由本校及代表人校長簽署。除政府

機關從其規定(得以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以公文書方式委由辦理等)外，依合作計畫屬

性於契約書中訂明下列事項： 

(一)產學合作計畫名稱、執行時程並明確界定交付項目。 

(二)計畫經費及付款方式。 

(三) 合作機構要求本校擔保其所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未對他人構成侵權者，應明定如

有侵權事項發生時，本校應賠償範圍以計畫實際交付經費上限為原則。 

(四)產學合作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研究成果相關權益歸屬方。 

(五)合作機構於執行計畫及技術服務案件期間，須使用本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

者，應訂明其授權方式、使用方法及範圍，並依本校「校名與標誌(Logo)商業用途

使用實施要點」辦理，並向產學營運總中心或該單位申請之。 

(六)所購置之儀器及設備除合約中另有約定外，應屬於本校所有，由校方納入校產管理。 

(七)相關人員如有利益衝突事項或有利益衝突之虞，應自行予以迴避。 

(八)保密條款之保密責任期限如明訂於合約中，至多以計畫結束後二年為原則。 

(九)終止、延遲、違約條款。 

(十)執行計畫有賸餘經費，以不繳回委託單位為原則。 

前項第四款其技術移轉或專利權等收益與智慧財產權益之分配、運用及其衍生之權利或

其他技術資料等產學合作研發成果，除依政府之相關規定辦理外，應於合約中明定相關

研發成果之收益分配，並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六、產學合作計畫之合約以計畫主持人副署簽章為原則，對本校切結，擔負所有侵權、賠償 
及訴訟等責任。 

本校不對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擔保其商品化之成果或相關產品責任。 

七、產學合作計畫之合約書，分由本校及委託單位各依所需正副本份數收執，由本校研發處 

抽存副本一份。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研究發展處產官學研服務組 
 


